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六章投资者保护 

第八十八条 证券公司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投资

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如实

说明证券、服务的重要内容，充分揭示投资风险；销售、提供与投资者上述状况相匹配的

证券、服务。 

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或者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证券公司明示的要求提供前款所列真实

信息。拒绝提供或者未按照要求提供信息的，证券公司应当告知其后果，并按照规定拒绝

向其销售证券、提供服务。 

证券公司违反第一款规定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九条 根据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因素，投

资者可以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的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 

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的，证券公司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

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不存在误导、欺诈等情形。证券公司不能证明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下简称

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

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

上市公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一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依法

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上市公司当年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应当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 

第九十二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应当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应当在募集说明书

中说明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会议规则和其他重要事项。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受托管理人应当由本次发行的承销机构或者其他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认可的机构担任，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勤

勉尽责，公正履行受托管理职责，不得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 

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债券本息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债券持

有人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者清算程序。 



第九十三条 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

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先行赔付后，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

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第九十四条 投资者与发行人、证券公司等发生纠纷的，双方可以向投资者保护机构

申请调解。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证券业务纠纷，普通投资者提出调解请求的，证券

公司不得拒绝。 

投资者保护机构对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支持投资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

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

成损失，投资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可以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第九十五条 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对按照前款规定提起的诉讼，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人民法

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 

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为经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

诉讼的除外。 

 


